
3第一章　數與數線

第一章　數與數線

重重 點點點點點 整整 理理

▲單位列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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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有理數與實數：〈93軍校甲、94軍校乙、96警專乙、97警專乙〉

有理數Q：凡是能寫成如
a
b（a、b都是整數，且b≠0）的數。

有理數及實數均具有加、減、乘、除法的封閉性質，而無理

數則否。

若 00  , ,, ==⇔=+∉∈ baebaQeQba 。

若 dbcaedcebaQeQdcba ==⇔+=+∉∈ ,  ,  ,, , , 且 。

有理數的稠密性：在任意兩個相異的有理數之間，至少有一

個有理數存在。

有限小數與循環小數均為有理數，若不是有理數則其為無理

數。

 RQZN ⊂⊂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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｛
有理數 ｛

整數

分數

實數 小數 ｛
有限小數

循環小數

無理數 → 不循環的無限小數

分母有理化：將一個分母含有根號的式子，經由整理使得分

母不含根號的過程。

▲自然數個數求法：〈94軍校乙〉

從自然數a到另一個自然數b的個數求法：

a到b共有b－a＋1個。

介於a與b之間共有b－a－1個。

▲絕對值：〈95警專甲〉

絕對值：設a R，|a|表數線上a與原點的距離。

a R，|a|＝{ a，a≧0。
－a，a＜0。

|a＋b|≦|a|＋|b|，且等號成立 ab≧0。

|x－a|≦b a－b≦x≦a＋b；

|x－a|≧b x≧a＋b或x≦a－b。

n≦x≦m x－ m＋n
2

≦m－n
2 ；

x≧m或x≦n x－ m＋n
2

≧m－n
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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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幾何基本認識

重重 點點點點點 整整 理理

▲三角形的五心性質：

名稱 內心 外心 重心 垂心 旁心

定義

△三內角

的平分線

交點

△三邊之

垂直平分

線交點

△三中線

交點

△三高之

交點

△一內角

與另兩外

角之平分

線交點

性質

 內心到

三邊等

距

 內切圓

之圓心

 到三頂

點等距

外接圓

之圓心

重心到頂

點之距離

為該中線

長的三分

之二

垂心到頂

點之距離

為外心對

邊距之二

倍

 旁切圓

之圓心

 到包含

三邊之

直線等

距

位
置

銳
角

恆在內部

在△內部

恆在△內

部

在△內部

恆在△內

部

直
角

在斜邊中

點
直角頂點

鈍
角 在△外部 在△外部

個數 一 一 一 一 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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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直角△、正△、等腰△與內心、外心、重心、垂心的關係：

直角△斜邊中點（外心）到三頂點等距離。

直角△斜邊上的中線長＝
2
1
斜邊長。

直角△的外心至垂心距離＝
2
1
斜邊長。

直角△的重心至垂心距離＝
3
1
斜邊長。

直角△的重心至外心距離＝
6
1
斜邊長。

c

O

G

H(垂心)
(重心)

(外心)

OH＝ 2
1

c，HC ＝ 3
1

c，OG＝ 6
1

c

正△

正△：內心、外心、垂心、重心合一。

注意：�△的內心、外心、垂心、重心中任兩個重合

時，則為正△。

等腰△ 等腰△：內心、外心、垂心、重心共線。

▲重心的重要性質：

AG  ＝
3
2

AG  。

AD  ＋ BE  ＋ CF  ＝
2
3
(AG  ＋BG  ＋CG  )。



33第三章　集合與函數

第三章　集合與函數

重重 點點點點點 整整 理理

▲設A、B表集合，則：〈99警專乙〉

「x A x B」成立時，則A B。

A＝B A B且B A。

A∩B＝{x|x A且x B}。

A∪B＝{x|x A或x B}。 A B

差集

A－B

A－B＝{x|x A且x B}（表A與B的差集）。

若S代表全班同學的集合，A代表出席同

學的集合，S－A代表缺席同學的集合

S－A稱為A在S（宇集）中的補集，

簡記為A´。

A
S

若C S，令C ´表示C在 S的補集，設A與B是 S的子集，則

(A∩B)´＝A´∪B´。

▲設A、B、C均為集合，φ表示空集合：〈93軍校甲〉

交換律：A∪B＝B∪A，A∩B＝B∩A。

結合律：(A∪B)∪C＝A∪(B∪C)

(A∩B)∩C＝A∩(B∩C)。

分配律：A∪(B∩C)＝(A∪B)∩(A∪C)

A∩(B∪C)＝(A∩B)∪(A∩C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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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∩ ＝ ，A∪ ＝ ∪A＝A。

A B A∩B＝A，A∪B＝B。

(A∩B) A (A∪B)

(A∩B) B (A∪B)

故(A∩B)∪A＝A，(A∪B)∩A＝A。

若A∪B＝ ，則A＝ 且B＝ 。

若A B，B C則A C；若S A且S B則S A∩B。

▲n(A)表A集合中不同元素個數，n(B)表示B集合中不同元素

個數，則：〈95警專乙〉

n(A)＋n(B)＝n(A∩B)＋n(A∪B)。

n(A∪B)＝n(A)＋n(B)－n(A∩B)。

n(A∪B∪C)＝n(A)＋n(B)＋n(C)－n(A∩B)－n(B∩C)－

n(C∩A)＋n(A∩B∩C)。

▲子集合：

子集：設A、B為兩集合，且 A中的任一元素都屬於 B ，則稱

A為 B 的子集，記作 BA ⊂ 或 AB ⊃ （讀作 A包含於 B 或 B

包含 A）。若 Aa∈∃ ，但 Ba∉ ，則 A不是 B 的子集，記作

BA ⊄ 。

集合的相等：若不考慮元素的排列順序及重複次數，設A、

B兩集合的元素完全相同，則稱 A、 B 為相等的集合，記作

BA = 。當 BA = BA ⊂ 且 AB ⊂ 。

空集合：空集合為任何集合的子集合，意指不含任何元素的

集合稱為空集合，記作 或{}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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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　多項式與因式分解

重重 點點點點點 整整 理理

▲多項式定義：〈95警專乙〉

將數及具有數的性質的文字符號x、y、z等，經過四則運算後所形

成之式子稱為多項式。

如p(x)＝a nx
n＋a n－1x

n－1＋…＋a 1x＋a 0＝Σ
n

k＝0
a kx

k，其中n是正整數

或零；an、an－1、…、a1、a0都是數，此式子稱為x的多項式，此時

a k為k次項的係數，a 0為常數項。係數可以是整數、有理數、實數

或複數。

整係數多項式集：所有整係數多項式所形成的集合，以Z[x]表示

。同理，以Q[x]、R[x]、C[x]分別表有理係數多項式集、實係數

多項式集、複係數多項式集。

當an≠0時，n稱為多項式p(x)的次數，以degp(x)＝n表示，而an

稱為p(x)的領導（首項）係數。

常數多項式：係指只有a0項的多項式，分為以下兩種：

零多項式：即為0，沒有次數。

零次多項式：除零多項式外之常數多項式，其次數為0。

多項式若其次數係由小而大的排列，稱為升冪排列；反之稱為降冪

排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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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 n
n xaxaxaaxp ++++= 2

210)( ，

m
m xbxbxbbxq ++++= 2

210)( 為兩多項式，其中a n、b m≠0

，則兩多項式相等p(x)＝q(x)的充要條件為：

m＝n且ai＝bi，對所有i成立。

【註： 01
1

1)( axaxaxaxf n
n

n
n ++++= −

−  ，n≧0

， 0≠na ，deg(f(x))＝n， na ：領導係數。

若deg(f(x))=0
a0=0，f(x)：零多項式

a0≠0，f(x)：零次多項式
。

多項式文字符號不可在分母、根號或絕對值。】

▲多項式四則運算：〈93軍校乙、93軍校甲、95警專甲、96警專甲、96警專乙

、97警專乙〉

加減法：同次項對應項相加減。次數滿足deg(f(x)±g(x))≦degf(x)

與degg(x)之較大者。

乘法：以分配律各單項相乘，同次整理合併。其次數滿足

deg(f(x)×g(x))=degf(x)＋degg(x)。

k≠0，若f(x)為x的多項式，則deg(f(x＋k)－f(x))＝n

deg(f(x))＝n＋1。

【註：f(x)：n次多項式，n≧1，a≠0，

deg(f(x＋a)－f(x))＝n－1。】

除法：設f(x)、g(x)為兩多項式且g(x)不是零多項式，則恰有兩多

項式商式q(x)及餘式r(x)滿足：

f(x)＝g(x)×q(x)＋r(x)，其中r(x)＝0或degr(x)＜degg(x)。

除法原理：f(x)＝g(x)×Q(x)＋r(x)，0≦deg(r(x))＜deg(g(x)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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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　不等式與方程式

重重 點點點點點 整整 理理

▲不等式：〈93軍校甲、93軍校甲、96警專乙、97警專甲、99警專甲〉

類別：

3x＋4≦7稱一元一次不等式（因為只有一個未知數x及其次

數為1）。〈94軍校乙〉

2x－7y＞5稱二元一次不等式（因為有二個未知數且二者之

次數皆為1）。

性質：

若a＞b，則




−>−
+>+

cbca
cbca
。

若a＞b且c＞0，則ac＞bc

若a＞b且c＜0，則ac＜bc。

若a＞b，且b＞c，則a＞c

若a＜b且b＜c，則a＜c

但a＞b，b＜c或a＜b，b＞c時，則a、c的大小無法確定。

若a＞b＞0或0＞a＞b，則
a
1
＜

b
1
（a、b必須同號數）。

若a＞b，且x＞y，則a＋x＞b＋y，a－y＞b－x

但a－x＞b－y不一定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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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a＞b＞0，c＞d＞0，則ac＞bd

若0＞a＞b，0＞c＞d，則ac＜bd

但a＞b，c＞d，則ac＞bd未必成立。

(a－b)2＝(b－a)2≧0 a2＋b2≧2ab。

若a≧0，b≧0，則a2≧b2 a≧b。

若a＞b，則a3＞b3必成立；

但a2＞b2或|a|＞|b|未必成立。

若a＞0，b＞0，則a＋b≧2 ab

若a、b R，則|a|＋|b|≧2 |ab|。

若a＞0，b＞0，則a＋b≧2 ab； a
1
＋

b
1
≧

2
ab
。

不等式的解：〈94軍校乙、94軍校甲、98警專甲〉

ax＋b＞c ax＞c－b x＞
a

cb −

若
x＞k或x≧k時，有最小的整數解。

x＜k或x≦k時，有最大的整數解。

二次不等式之解法：〈99警專甲〉

y＝(x－α)(x－β)，α＞β：

(x－α)(x－β)＞0 x＞α或x＜β。

(x－α)(x－β)＜0 β＜x＜α。

(x－α)(x－β)≧0 x≧α或x≦β。

(x－α)(x－β)≦0 β≦x≦α。

恆正恆負：設f(x)＝ax2＋bx＋c為二次函數，D=b2－4ac

對任意實數x，f(x)＞0恆成立 a＞0且D＜0。

對任意實數x，f(x)＜0恆成立 a＜0且D＜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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